
（三）告知承诺函

我单位参与    葫芦岛市实验中学连湾分校建设项目（一期）监理    的投标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已知悉本单位相关权利义务，作为法

定代表人（或授权委托人），本人清楚知晓我单位在本项目投标活动的情况。本人已详细阅

读告知承诺函的内容，并在此郑重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和我本人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依法依规参与本项目投

标。

二、我单位具有参与本次投标的资质和能力，公司运营状况良好，不存在挂靠投标、不

受让、租借、出租、出借资格或资质证书，无处罚期内的不良行为。

三、我单位在本项目投标过程中从招标公告/投标邀请书列明的渠道获取招标文件，没

有通过其他不正当渠道获取招标文件。

四、我单位承诺投标文件由本单位员工独立编制，严格遵守保密义务。所提供的一切投

标相关材料都是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。

五、我单位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不恶意压低或抬高投标报价，不排挤其

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，不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。

六、我单位不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，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

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七、我单位不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以牟取中标，不在开标后进行虚假恶意

投诉。

八、我单位和我个人清楚并知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三条“投标人相互

串通投标报价，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
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，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的，

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”的规定。

九、我单位如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评标工作中存在串通投标、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本

单位及本人自愿承担法律责任，接受相应刑事、纪律和行政处罚以及失信惩戒。

十、本承诺函由我单位盖章及法定代表人（授权委托人）本人亲自盖章或签字确认。

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：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（盖单位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安玉杰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2025 年 0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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